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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法典规定，离婚
后，不满两周岁、已满两周
岁、已满八周岁的未成年子
女直接抚养权有其各自优先
考量因素，但这些因素均要
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
则。为阻隔家庭暴力行为的
代际传递，避免未成年人因
家庭暴力受到身体、精神侵
害，一般不宜由施暴方直接
抚养未成年子女。

如在刘某某与王某某
离婚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考
虑到九岁儿童存在意思摇
摆、意见多次反复的情况，

从最有利于其成长角度判
令由母亲直接抚养。在韩
某某等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案中，考虑到韩某某处于
由单亲抚养的生活环境，人
民法院在裁定禁止被申请
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基础上，
特别增加了一项措施，即暂
时变更直接抚养人，将未成
年人与原直接抚养人进行
空间隔离。这不仅可以使
人身安全保护令发挥应有
功效，也能保障未成年人的
基本生活，更有利于未成年
人的健康成长。

每年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最高人民法院接连发布两批
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27日，最高法发布第二批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专题的
6个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被抢夺、藏匿以及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
女也是家庭暴力受害人。

同时，以案例明确离婚纠纷中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并强
调发现机制比如学校及工作人员对防止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关键性
作用。

最高法再发布6个反家暴典型案例

目睹家暴的未成年人 也是家暴受害人

在现实情况中，未成年子女不
仅可能成为加害人的直接施暴对
象，也可能因目睹家暴导致精神心
理障碍。

最高法介绍一起未成年人目睹
家暴的典型案例：2022年 3月，年仅
4岁的蔡某某被法院判给其母亲唐
某某，但孩子的父亲蔡某不服判决，
将孩子带走，直到 2023年 4月，在法
院、心理咨询师多方努力下，蔡某将
孩子归还唐某某。

仅一个月后，蔡某又来到唐某某
家要求带走孩子，二人发生争执，蔡某
殴打唐某某，并在这一过程中，导致孩
子面部受伤。蔡某的暴力争夺，导致
孩子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情绪不稳，害
怕上学、出门，因此唐某某代孩子向法
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签发人
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蔡某在孩子及亲
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
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他
们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

最高法认为，尽管父亲没有殴

打孩子，但孩子作为家暴目击者，其
所遭受的身体、精神侵害与父亲的
家暴行为直接相关，应当认定其为
家庭暴力行为的受害人。法院认定
被父亲的暴力抢夺行为对孩子产生
了身体及精神侵害，签发人身安全
保护令，并安排心理辅导师对申请
人进行长期心理疏导，对审理类似
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记者了解到，目睹家暴或将对
未成年人产生隐蔽且久远的伤害。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
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莹曾向媒体表
示，儿童目睹家暴后不仅身心受创，
长大后也可能延续暴力行为。她表
示，从她接触的案例来看，在给出明
确答案的受访者回应中，70%的家暴
加害人在原生家庭中曾遭受过亲子
暴力或目睹家庭暴力。

李莹强调，反家暴服务需要不
断推动并强化“目睹家暴儿童也是
受害者”的意识，要关注到儿童目睹
家暴的创伤，对他们进行心理支持。

案例1 未成年人遭暴力抢夺也属家暴受害人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
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
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
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
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是除
了家庭以外，未成年人所在时间最
长的场所，而老师是发现未成年人
遭受家庭暴力的关键一环。

最高法介绍了两起由学校老师
发现家暴行为，替未成年人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典型案例，
强调学校及老师等在制止家暴行为
中的重要作用。

其中一起案例显示，13 岁女孩
彭某某因长期受父亲打骂、罚站、罚
跪，出现焦虑抑郁状态，且有自残自
伤风险。2021年4月某日晚，一次冲
突后，彭某某被父亲赶出家门。她
向学校老师求助，老师向所在社区
派出所报案，后彭某某被安置在社

区临时救助站，她的母亲代其向法
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当天法院
即签发保护令。之后，法院通过心
理辅导、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
彭某纠正在教育方面的错误认知。

在唐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件中，唐某某所遭受的家庭暴力
就是由其所在幼儿园老师在检查时
发现，幼儿园及时履行强制报告义
务，有效制止了家庭暴力行为。在
彭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
学校老师收到彭某某的求助后及时
报案，陪同彭某某在派出所做了笔
录，并与妇联组织进行沟通，处置及
时、反应高效，为防止未成年人继续
遭受家庭暴力提供坚实后盾。

最高法发布此批案例时也向未
成年人特别提示，如果遭受家庭暴
力无人可说的，可以第一时间向老
师报告。最高法表示，呼吁广大学
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及工作人员，
除了教书育人外，保护孩子身心健
康是职责所在，更是托举孩子幸福
人生的善举。

案例2 学校、老师在制止家暴中起重要作用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不仅要引导孩子学知
识、长本领，更要帮助孩子
形成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

但现实中，有的父母片
面以学习成绩为唯一目标，
忽视孩子正常的身体、心理
成长规律；有的父母片面理
解“爱之深，责之切”，动辄
以打骂方式对孩子进行管
教；有的父母不考虑孩子的
真实意愿，强行推行自己的
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还有
的父母将工作、生活中积累
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不自主
地宣泄到孩子身上。这些
身体、精神侵害行为，严重
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

比如，在吴某某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案中，父亲

“望女成凤”的迫切心情，很
多家长都深有体会，但其采
取的冻饿、断绝与外界交流
等方式损害了未成年人的

身心健康，违背了未成年人
的成长规律，禁止出门上学
更是侵害了孩子的受教育
权，名为“爱”实为“害”，必
须在法律上对该行为作出
否定性评价。人民法院在
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
家庭暴力行为基础上，还通
过责令施暴人接受矫治、对
施暴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等方式给父母“上课”。从
根源上减少家庭暴力的发
生，全面护航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在此，最高人民法院
结合少年审判工作经验提
示广大父母，每个孩子都是
需要被尊重的独立个体，他
们享有包括受教育权在内
的基本民事权利。在处理涉
及未成年人事项时，父母要
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适
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
规律和特点，以恰当的方式
引导、教育子女健康成长。

（据《南方都市报》）

案例3 离婚纠纷中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警示 父母切勿以爱之名对未成年人实施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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